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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青审改办〔2023〕1 号

关于印发《青浦区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

制度》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2023 年上海市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沪府办〔2023〕

9 号）相关要求，为建立健全基于信用承诺的极简审批制度，

制定《青浦区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青浦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代章）

2023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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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制度
第一条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要

求，全面推行容缺受理服务模式，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

条件，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申请事项，可采用容缺受

理方式。

第三条 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范围：除直接涉及国家

安全、国家秘密、公共安全、金融业审慎监管、生态环境保

护，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重要涉外等风

险较大、纠错成本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政务服务事项；除

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不可容缺受理的政务服务事项。

第四条 实行容缺受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由区政务服务

部门会同区政务服务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研究确定容缺受

理事项清单，向社会公布，并进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 容缺受理以申请人自愿申请为原则，由申请人

提出申请并填写《容缺受理承诺书》。申请人可通过移动端、

窗口端、PC 端等方式在线填写《容缺受理承诺书》。

第六条 线下办理业务，由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时，

经申请人同意查阅其信用信息；全程网办业务，由审批部门

通过青浦区综合窗口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综窗系统”）对

申请单位进行信用信息查询。对信用等级为优（含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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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含 B+、B、B-）且未列入国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和个

人提供容缺受理服务，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期限和超

期处理办法，并出具《容缺候补通知书》。综合窗口和审批

部门对未履行信用承诺义务的申请人，3 个月内不予提供容

缺受理服务。容缺受理材料补正时限不得超过办理该政务服

务事项的承诺审批时限，相关单位对补正时限有特殊要求的，

应当在《容缺候补通知书》中标明。

第七条 申请人在规定时限内按照《容缺受理承诺书》

补正所有容缺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审批部门方可正

式作出审批决定。申请人在规定时限内未补正所有容缺材料

或补正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审批部门不予办理，申请材料经

综合窗口返还申请人，申请人可以在业务办结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取回已提交的材料，逾期未取的，由材料保管单位

负责销毁材料。

第八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窗口、邮寄、网络、现场等方

式补正容缺材料。

第九条 各政务服务部门建立、完善容缺受理信用信息

档案，通过综窗系统将信用承诺信息存入信用中国（上海）

平台，记录申请人申请办理容缺受理业务时未履行承诺义务

的失信行为，并纳入政务服务承诺失信记录。

第十条 各政务服务部门完善容缺受理服务机制，依法

依规编制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明确容缺受理政务服

务事项的名称、主要申请材料和可容缺受理材料，由青浦区

政务服务办公室汇总后，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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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青浦区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5

附件

青浦区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序

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情形

可申请容缺受理

的对象标准
可容缺材料名称

1 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新办 申请节能审查函

2 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依申请变更 申请节能审查变更函

3 发改委
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
新办

项目法人申请核准的

函件

4 发改委
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
依申请变更

项目法人申请核准变

更的函件

5 发改委
外商投资项目

核准
新办

项目单位申请项目核

准的函件

6 发改委
外商投资项目

核准
依申请变更

项目单位申请核准变

更的函件

7 建管委
对工程建设初

步设计的审批
新办 信用优良

用地规划许可证（如是

重大项目，可用供地通

知替代）

8
生态环

境局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的审批

新办;调整

变更;环评

与排污许可

“两证合

一”；告知

承诺；

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化学

需氧量、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的单项

新增排放量在 0.1

吨/年（不含）至

0.5 吨/年（含）

之间的以及氨氮

的新增排放量在

0.01 吨/年（不含）

至 0.1 吨/年（含）

之间的主要污染

物总量来源说明

总量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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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情形

可申请容缺受理

的对象标准
可容缺材料名称

9
规划资

源局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一般市

政管线接入项

目）

满足一般项

目挖掘道路

施工规划审

批范围

开通管线权限的

用户

建设项目计划批准文

件、用地批准文件

10
规划资

源局

土地权属调查

边界确认
所有申请人

控详规划或专项规划

批复（规划已征得区人

民政府同意、基本具备

公示条件的前提下）

11
规划资

源局

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

重大项目

（涉及风貌

保护的项目

除外）

所有申请人
交通、交警、绿化市容

等管理部门意见

12 水务局

河道管理范围

内有关活动（不

含河道采砂）

新办
未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
防汛安全责任书

13
市场监

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

证核发
新开、变更 所有申请人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

制度、保证公共场所卫

生的规章制度、餐厨废

弃食用油脂管理制度、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申

报和签订收运合同

14 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经营许可
审批

如申请培训资质

需提供无犯罪证

明

营业执照、身份证

15 国动办
民防工程档案

接收
/

未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

民防工程档案报送清

单中的材料

16
消防救

援支队

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营业

前安全检查

/

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

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

面图、消防安全制度、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材料

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3年7月13日印发


